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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完整和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也无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星期三）

１４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以下简称“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３

、 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

８７

号中广商务大厦

１７

楼公司会议

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马兵先生

７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的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发

出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１２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股东出席的情况

（

１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４

人， 代表股份

８７

，

０８０

，

２９５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２６．９３７３％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３

人，代表股份

８６

，

９６０

，

９９５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２６．９００４％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１９

，

３００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０．０３６９％

。

（

２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２

人，代表股份

１６

，

１１９

，

３００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４．９８６３％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４．９４９４％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１９

，

３００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０．０３６９％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３

、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李宗峰、杜欣宜二位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完成。

（二）特别强调事项

１

、以上议案全部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２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６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

３

名；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

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２

名；上述候选人简历已经披露于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

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０７

） 和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

１０８

）；

３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４

、公司将对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将计票结果公开披露。

（三）议案的表决情况

１．００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马兵先生、贾明琪先生、刘晓民先生、赵勇先生、王晖中先

生、刘巍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出席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

（股）

同意

表决

结果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１．０１

选举马兵先生

为第八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全

体有表决权

股东

８７

，

０８０

，

２９５ ８６

，

９６０

，

９９６ ９９．８６３０％

通过

其中：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

东

１６

，

１１９

，

３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１ ９９．２５９９％

通过

１．０２

选举贾明琪先

生为第八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

事

出席会议全

体有表决权

股东

８７

，

０８０

，

２９５ ８６

，

９６０

，

９９５ ９９．８６３０％

通过

其中：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

东

１６

，

１１９

，

３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２５９９％

通过

１．０３

选举刘晓民先

生为第八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

事

出席会议全

体有表决权

股东

８７

，

０８０

，

２９５ ８６

，

９６０

，

９９５ ９９．８６３０％

通过

其中：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

东

１６

，

１１９

，

３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２５９９％

通过

１．０４

选举赵勇先生

为第八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全

体有表决权

股东

８７

，

０８０

，

２９５ ８６

，

９６０

，

９９５ ９９．８６３０％

通过

其中：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

东

１６

，

１１９

，

３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２５９９％

通过

１．０５

选举王晖中先

生为第八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

事

出席会议全

体有表决权

股东

８７

，

０８０

，

２９５ ８６

，

９６０

，

９９５ ９９．８６３０％

通过

其中：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

东

１６

，

１１９

，

３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２５９９％

通过

１．０６

选举刘巍先生

为第八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全

体有表决权

股东

８７

，

０８０

，

２９５ ８６

，

９６０

，

９９５ ９９．８６３０％

通过

其中：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

东

１６

，

１１９

，

３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２５９９％

通过

２．００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金辉先生、陈芳平先生、李张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出席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量（股）

同意

表决

结果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２．０１

选举张金辉先

生为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全体

有表决权股东

８７

，

０８０

，

２９５ ８６

，

９６０

，

９９６ ９９．８６３０％

通过

其中： 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

１６

，

１１９

，

３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１ ９９．２５９９％

通过

２．０２

选举陈芳平先

生为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全体

有表决权股东

８７

，

０８０

，

２９５ ８６

，

９６０

，

９９５ ９９．８６３０％

通过

其中： 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

１６

，

１１９

，

３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２５９９％

通过

２．０３

选举李张发先

生为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全体

有表决权股东

８７

，

０８０

，

２９５ ８６

，

９６０

，

９９５ ９９．８６３０％

通过

其中： 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

１６

，

１１９

，

３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２５９９％

通过

３．００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田银祥先生、罗晓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

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出席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

（股）

同意

表决

结果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３．０１

选举田银祥先

生为第八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

出席会议全体

有表决权股东

８７

，

０８０

，

２９５ ８６

，

９６０

，

９９６ ９９．８６３０％

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１６

，

１１９

，

３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１ ９９．２５９９％

通过

３．０２

选举罗晓平先

生为第八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

出席会议全体

有表决权股东

８７

，

０８０

，

２９５ ８６

，

９６０

，

９９５ ９９．８６３０％

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１６

，

１１９

，

３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２５９９％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李宗峰、杜欣宜

３

、结论性意见：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提案以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

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七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１

证券简称：亚太实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２2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完整和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

８７

号中广商务大厦

１７

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经

征得全部董事同意，会议通知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获取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后以书面及通讯方式

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会议由董事马兵先生主

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董事会审议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选举马兵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

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的 《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

１２４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工作细则相

关规定，经审议，董事会选举产生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等四个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

１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马兵先生、刘晓民先生、贾明琪先生三人组成，主任委员由马兵

先生担任。

（

２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陈芳平先生、马兵先生、李张发先生三人组成，主任委员由陈芳

平先生担任。

（

３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张金辉先生、陈芳平先生、贾明琪先生三人组成，主任委员由独

立董事张金辉先生担任。

（

４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张金辉先生、马兵先生、李张发先生三人组成，主任委员

由张金辉先生担任。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主任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的 《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

１２４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杨锐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的 《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

１２４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兼内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李琰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内审部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的 《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

１２４

）。

５

、审议通过了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杨伟元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的 《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

１２４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李小慧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的 《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

１２４

）。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１

证券简称：亚太实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２3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完整和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

８７

号中广商务大厦

１７

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经征得过全部监事同意，会议通知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获取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后以书面方式送

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３

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３

名，由公司半数以上监事共同

推举监事田银祥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讨论，选举田银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 田银祥简历详见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０８

）。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议案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的 《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

１２４

）。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监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１

证券简称：亚太实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２4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完整和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了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八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选举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及第八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并接受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的选举结果，确认出任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人员事，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顺利完成了换届选举。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第八届监事会主席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等相关议案，第八届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任期自

２０２０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三年。 相关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１

、董事长：马兵先生

２

、董事会成员：

（

１

）非独立董事：马兵先生、贾明琪先生、刘晓民先生、赵勇先生、王晖中先生、刘巍先生

（

２

）独立董事：张金辉先生、陈芳平先生、李张发先生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６

名，独立董事

３

名，任期自

２０２０

年第

七次临时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人数比例符合

相关法规的要求。

３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战略委员会：马兵（主任委员）、刘晓民、贾明琪

提名委员会：陈芳平（主任委员）、 马兵、李张发

审计委员会：张金辉（主任委员）、 陈芳平、贾明琪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张金辉（主任委员）、马兵、李张发

以上委员任期三年，自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０７

）。

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非职工监事： 田银祥先生（监事会主席）、罗晓平先生

职工监事：赵月红女士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监事

２

名，职工监事

１

名，任期自

２０２０

年第

七次临时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要求。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０８

）。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１

、总经理：杨锐军先生

２

、副总经理兼内审部门负责人：李琰文先生

３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杨伟元先生

杨伟元先生曾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９

日期间任公司财务总监，属于《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在离任后三年内，再次被提名为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经公司核查，其在离任后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４

、董事会秘书：李小慧女士

李小慧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李小慧女

士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聘任杨锐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李琰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

内审部门负责人、聘任杨伟元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聘任李小慧女士为董事会秘

书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五、公司部分董事、高管人员离任情况

董事离任情况：因任期届满，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刘鹤年、张业和李克宗在第七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职务，也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人员未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应当履行的不存在应当履行的

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发展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六、备查文件

１

、 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４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５

、附件：个人简历。

特此公告。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附件：

１

、马兵先生简历

马兵先生，男，汉族，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出生，大专学历。

１９８８

年一一

１９９０

年就读于兰州商学

院（现甘肃财经大学）会计系。

１９９１

年一

１９９９

年，受聘于兰州市文化局；

１９９９

年一

２０１６

年受聘

于兰州亚太集团；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０

日任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

理；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１

日至今任公司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９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２

日任公司兼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５

日任公司代理财务总监；

现任公司董事、董事长。

马兵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除曾在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单位担任过高级管理人员之外，马

兵先生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５％

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有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责任主体或者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不得提名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

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２

、杨锐军先生简历

杨锐军，男，

１９６８

年出生，

１９９１

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高级经济师。 参加工作以来曾先后

担任宁夏大坝发电厂办公室（法律事务室）主任兼企业法律顾问，宁夏电力工业局（公司）法律

事务室主任，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办公室主任、证券法律部总经理，吴忠

仪表股份有限公司（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０８６２．ＳＺ

）常务副总经理、副董事长，宁夏银仪风

力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六盘山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兼任华能宁夏能源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大唐宁夏大坝发电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铝宁夏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等职务。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先后担任中国铝

业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１６００．ＳＨ

、

ＮＹＳＥ

：

ＡＣＨ

、

０２６００．ＨＫ

）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中国稀有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上市与融资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以后

担任华泰汽车控股集团副总裁兼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项目负责人；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７

日起任海南亚

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锐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５％

以上股权的股东及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有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责任主体或者失信惩戒对象；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３

、李琰文先生简历

李琰文，男，汉族，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１９７６

年

１

月出生，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就职于上海伊思汉贸易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就职于甘肃

证券；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就职于海通证券甘肃分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任海南亚太

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内审部门负责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９

日至今担任公司控股子公司沧州临港亚诺化工有限公司董事。

李琰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５％

以上股权的股东及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有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责任主体或者失信惩戒对象；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４

、杨伟元先生简历

杨伟元，男，

１９７１

年生，中国国籍，毕业于兰州商学院，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１９９４

年一

２００６

年，任职于兰州三英公司任会计岗；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一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任职于乾元丰路桥有限公司

任财务部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一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任职于大禹节水股份有限公司武威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一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任职于金岛集团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一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９

日任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任职甘

肃天一中信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今任亚太实业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杨伟元先生曾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９

日期间任公司财务总监， 本次提名杨伟

元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高

级管理人员在离任后三年内，再次被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公司核查及本人承诺，其

在前次离任后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杨伟元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５％

以上股权的股东及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有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责任主体或者失信惩戒对象；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５

、李小慧女士简历

李小慧，女，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本科学历。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在兰州威特焊材炉料有限公司任技术部部长；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在兰州威

特焊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会秘书、证券部部长；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任海南亚太实

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专员；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任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起任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李小慧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５％

以上股权的股东及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有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责任主体或者失信惩戒对象；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１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５９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电价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收到遂宁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关于转发〈关于四川电网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输配电价和销售电价有关事项的通

知〉的通知》（遂发改发〔

２０２０

〕

２０８

号），自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公司与四川电网实行

同网同价。 现将电价调整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电价调整情况

本次调整后，公司目录销售电价按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四川电

网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输配电价和销售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２０

〕

６２９

号）文件执行。 公司按照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类别对供区内用户按电压等级

分类，执行四川电网各分类电价标准。

１

、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

１

） 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类别单一制不满

１

千伏、

１－１０

千伏、

３５－１１０

千伏以内

电压等级目录销售电价每千瓦时分别下调

０．１１２７

元、

０．１２５７

元、

０．１３８７

元。

（

２

） 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类别两部制

１－１０

千伏、

３５－１１０

千伏以内、

１１０

千伏、

２２０

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目录销售电价每千瓦时分别下调

０．０２４８

元、

０．０４４８

元、

０．０６６８

元 、

０．０８９８

元 。 变 压 器 容 量 电 价 上 调

４

元

／

千伏安·月，最大需量电价上调

１

元

／

千瓦·月。

调整后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类别目录销售电价如下：

用电类别

电度电价（元

／

千瓦时） 容（需）量电价

不满

１

千伏

１－１０

千

伏

３５－１１０

千伏以

内

１１０

千

伏

２２０

千

伏及以

上

最大需量

（元

／

千瓦·

月）

变压器容量

（元

／

千伏

安·月）

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单一制

０．６１５２ ０．６０２２ ０．５８９２

两部制

０．５４０２ ０．５２０２ ０．４９８２ ０．４７５２ ３３ ２２

２

、居民生活用电

（

１

） 居民生活合表用电不满

１

千伏、

１－１１０

千伏以内电压等级目录销售电价

每千瓦时分别下调

０．１２１２

元、

０．１３１２

元。

（

２

）居民生活一户一表用电目录销售电价

不满

１

千伏：月用电量

１８０

千瓦时及以内部分：每千瓦时下调

０．１２１２

元；月用

电量

１８１

至

２８０

千瓦时部分：每千瓦时下调

０．１２１２

元；月用电量

２８１

千瓦时及以上

部分：每千瓦时下调

０．２７６３

元。

１－１１０

千伏以内：月用电量

１８０

千瓦时及以内部分：每千瓦时下调

０．１３１２

元；

月用电量

１８１

至

２８０

千瓦时部分：每千瓦时下调

０．１３１２

元；月用电量

２８１

千瓦时及

以上部分：每千瓦时下调

０．２８６３

元。

调整后居民生活用电目录销售电价如下：

用电类别

电度电价（元

／

千瓦时）

不满

１

千

伏

１－１０

千伏

３５－１１０

千伏

以内

１１０

千

伏

２２０

千伏

及以上

居 民 生 活

用电

合表

０．５４６４ ０．５３６４ ０．５３６４

一户一表

月用电量

１８０

千瓦时及

以内部分

０．５２２４ ０．５１２４ ０．５１２４

月用电量

１８１

至

２８０

千

瓦时部分

０．６２２４ ０．６１２４ ０．６１２４

月用电量

２８１

千瓦时及

以上部分

０．８２２４ ０．８１２４ ０．８１２４

３

、农业生产用电不满

１

千伏、

１－１０

千伏、

３５－１１０

千伏以内电压等级目录销售

电价每千瓦时分别下调

０．０５３

元、

０．０６２

元、

０．０７１

元。

调整后农业生产用电目录销售电价如下：

用电类别

电度电价（元

／

千瓦时）

不满

１

千

伏

１－１０

千伏

３５－１１０

千伏

以内

１１０

千

伏

２２０

千伏

及以上

农业生产用电

０．５０６３ ０．４９７３ ０．４８８３

４

、取消供区优惠电价。 原公司目录销售电价中的“新办工业用电”“光彩工

程用电”类别并入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类别；“农业排灌

用电”类别并入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农业生产用电”类别。

５

、其他相关事项

（

１

）

２０２０

年初以来实施的国家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和四川省对参与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中小企业实施临时电费补贴政策执行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

）除本次目录销售电价调整外，其余电价政策均按四川电网现行有关规

定执行。

（

３

）本次调整后的电价政策和标准适用于公司供区用户。

二、本次电价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电价调整自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本次调整系政策性调价，执行后将

减少公司电力业务购销差。 公司将加大增供扩销力度，持续降本增效，进一步优

化产业结构，降低电价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遂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转发〈关于四川电网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输配电价

和销售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遂发改发〔

２０２０

〕

２０８

号）。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１３

证券简称：

ＳＴ

华鼎 编号：

２０２０－０７０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及违规借款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控股股东归还的资金占用本金及利息。

２

、 因涉嫌违规担保及违规借款， 债权人对公司提起诉讼的案件皆在诉讼

中。

一、资金占用情况

经公司自查，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三鼎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鼎控股”）占用公司资金共计

５７８

，

５００

，

００９

元

（该金额为进一步自查核对金额， 实际具体金额以监管部门认定后的金额为

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１２．６７％

（详见公告：

２０１９－０６５

）。

二、涉嫌违规担保、违规借款事项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涉及违规借款金额

２．５９

亿元，涉及违规担保金额

１．３

亿元。 因

涉嫌违规借款及违规担保， 债权人对公司提起诉讼， 涉及诉讼金额共计

１９

，

９９７．５０

万元（详见公告：

２０２０－０１０

、

２０２０－０４０

）。

三、进展情况

１

、资金占用相关进展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控股股东归还的资金占用本金及利息。 为尽

快解决占用资金的归还问题，三鼎控股在前期已将其合法拥有的位于义乌市金

融商务区的开元名都大酒店和万豪大酒店两个五星级酒店的产权作为占用资

金的担保物抵押给公司的基础上，还积极拟通过引入战投、处置清洁资产、以物

抵债、债务承接等多种方式解决占款问题。 目前，三鼎控股正积极与多家外部投

资者展开有效接洽并接受尽调中，尚未签署任何相关协议。 控股股东与外部投

资者的合作意向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２

、违规担保相关进展

（

１

）公司涉嫌违规担保一：该笔违规担保出借人已起诉，起诉方为姜尔、张

南堂，一审判决上市公司对该笔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

５０％

的赔偿责任，承担

赔偿责任后，上市公司有权向被告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三鼎织造有限

公司、义乌市网锐贸易有限公司追偿（详见公告：

２０２０－０６４

）。 公司对该判决结果

不服， 并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 二审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开庭审理，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二审裁定因本案合同纠纷涉嫌刑事犯罪，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

理，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姜尔、张南堂起诉（详见公告：

２０２０－０６６

）。 上述违规担

保事项未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程序，公司亦未予以追认，公司将积极应

对，主张上述违规担保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

２

）公司涉嫌违规担保二：该笔违规担保尚未涉及诉讼，出借人为李卫平、淄

博华川置业有限公司、朱静园的违规担保事项未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程序

及盖章审批程序，公司亦未予以追认，公司将积极应对，并与出借人进行沟通，主

张上述违规担保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３

、违规借款相关进展

（

１

）公司涉嫌违规借款一：该笔违规借款出借人已起诉，起诉方为张瑞春，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公司收到该案件一审判决（详见公告：

２０２０－０６７

）。 公司对该案

一审判决结果不服，已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该笔借款并未履行

公司任何内部借款审批程序，公司账户未收到任何该笔借款资金。 公司高度重

视上述诉讼案件，已聘请专业律师团队积极应诉，同时寻求司法保护，尽最大努

力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

２

）公司涉嫌违规借款二：该笔违规借款尚未涉及诉讼，出借人为柳建伟，该

笔借款并未履行公司任何内部借款及盖章审批程序，公司账户未收到任何该笔

借款资金。 公司目前正在与出借人进行沟通，主张上述违规借款行为对公司不

发生效力。

四、风险提示

上述违规担保、违规借款事项已进入诉讼程序的，尚未结案。 公司因违规对

外担保、违规借款涉诉应承担的责任需根据人民法院的最终判决认定。 公司将

核查上述违规担保、违规借款事项具体情况和有关责任人，并针对内部控制缺

陷，进行相应整改，优化内控执行程序。

公司董事会将与三鼎控股保持密切沟通，以便掌握其筹措资金偿还占款的

最新进度，同时董事会也将密切关注上述涉诉案件的进展并要求三鼎控股积极

与未涉诉的出借人进行沟通，尽快解决涉及上市公司相关的问题。 公司将至少

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披露上述事项的解决进展情况，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８８３５７

证券简称：建龙微纳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５０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捐赠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吉林大学教育基金会

内设立的吉林大学庞徐无机合成化学基金捐赠现金资产的议案》。 为支持吉林

大学教育事业，纪念庞文琴教授对无机合成化学的贡献，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

分

５

年（

２０２０

年至

２０２４

年）累计向吉林大学教育基金会

－

庞徐无机合成化学基金

捐赠人民币

５００．００

万元，以支持中国分子筛新材料领域的研究发展，培养更多无

机合成化学领域的优秀人才。

一、捐赠事项概况

（一）基金概况

吉林大学教育基金会（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是经吉林省民政厅批准登记、由吉林省教育厅主管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基金

会。

吉林大学庞徐无机合成化学基金的宗旨是支持吉林大学教育事业，纪念庞

文琴教授对无机合成化学的贡献，推动无机合成化学的发展以及相关交叉学科

的融合，着力培养无机合成化学领域的优秀人才。 由徐如人教授个人出资

５００

万

元作为本金，并和吉林大学教育基金会协商确定，在吉林大学教育基金会内设

立吉林大学庞徐无机合成化学基金 （简称 “庞徐基金”， 英文 ‘

Ｐａｎｇ－Ｘｕ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

（二）基金的用途

庞徐基金原则上以基金每年产生的利息或投资增值收益推动吉林大学无

机合成化学前沿领域的发展，主要用途如下：

１

、设立庞文琴奖学金

主要资助吉林大学品学兼优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在无机合成化

学领域开展创新性研究。 该奖学金占当年可用资金的

３０％

；

２

、设立合成化学新秀奖

主要奖励吉林大学合成化学前沿领域的品学兼优的博士生、博士后和青年

教师在所从事的研究中心，具有显著的创新性工作，推动合成化学的研究进展，

或者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该新秀奖占当年可用资金的

５０％

；

３

、举办无机合成化学前沿高端论坛

定期或不定期举办无机合成化学学术前沿高端论坛。 由管理委员会组织并

确定相关主题，邀请相关领域知名学者作主题报告，参与人员自由讨论。 该论坛

经费占当年可用资金的

１５％

；

４

、维持基金会正常运行的必要开支。 该项目支出不超过当年可用基金额度

的

５％

；

５

、其他符合基金会宗旨的活动。 该活动所需经费作为特殊费用由管理委员

会审批。

二、本次捐赠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

次捐赠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关联交易，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对外捐赠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分

５

年内向庞徐基金累计捐

赠人民币

５００．００

万元，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亦不会损害

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分子筛属于无机非金属多孔晶体材料，目前公司主要从事分子筛吸附剂相

关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的业务。 吉林大学无机合成与制备化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是中国化学会分子筛专业委员会的挂靠单位，徐如人院士是中国化

学会分子筛专业委员会发起人和首届主任委员。 公司作为新材料领域分子筛类

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制造行业的一员，本次捐赠有利于推动国内无机合成化学

领域研发、应用和后续行业优秀人才的培养，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

品牌形象和对优秀技术人才的影响力。 未来公司也将通过持续为研发技术人才

提供科研所需的优质软硬件条件，为优秀人才技术创新提供更好的平台，加速

研发成果的转化，全力支持国内分子筛类新材料的基础创新研究和应用。

特此公告。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５

证券简称：奥园美谷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３０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二、会议召集情况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通过中

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发出《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日期：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５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的

交易时间，即上午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１５

至下午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万惠一路

４８

号奥园集团大厦会

议室。

３

、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

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胡冉先生。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７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４

人、代表股份数

２２９

，

９９９

，

４１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０．１４４９％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２

人，代表股份数

２２９

，

９８３

，

５１７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０．１４２８％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有

２

人，代表

股份数

１５

，

９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五、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认

真审议并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关于拟开展供应链应付账款定向资产支持票据信托业务的议案》

（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２９

，

９９９

，

４１７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７６７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刘方誉律师、苏悦羚律师。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